附件1

2024年黑龙江省第四届大学生跆拳道

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黑龙江大学

三、协办单位

黑龙江省大学生体育协会跆拳道分会

黑龙江省跆拳道协会

四、比赛时间与地点

1.比赛时间：2024年12月7日-8日

2.比赛地点：黑龙江大学体育馆

五、参赛单位及分组

（一）参赛单位

各普通高等学校，以学校为单位报名。

（二）竞赛分组

1.甲组：普通本科院校（参加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常录取，且未享受任何与体育有关优惠政策的普通本科院校全日制学生）。

2.乙组：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学校及体育院系。

3.丙组：高职高专院校。

注：如参加院校少于3所取消本组比赛。

（三）竞赛项目：

1.男子、女子个人品势：进行太极5—8章、高丽、金刚。

2.混双品势（男、女各1人）7章。

3.男子、女子3人团体品势比赛8章。

4.击破比赛（男子、女子）

（1）高度击破比赛：腾空前踢动作踢指定高度的木板，击破木板高者为胜。

（2）远度击破比赛：腾空侧踢动作踢指定距离的木板，击破木板距离远者为胜。

（3）旋转击破比赛：后旋踢30秒内击破木板（裁判认定动作质量、速度、力量、符合标准）多者为胜，可以有2名队友配合。

（4）功力击破：直拳击破木板多者为胜。

5.跆拳道双节棍（男、女）：2分钟内完成自选动作演练(根据动作完成率和表现力进行打分满分10分)。

6.跆拳道舞：各组别每校一队，每队参赛人数 5人以上（含5人），参赛运动员不限男女，音乐自备。

7.竞技比赛（报名费每人50元）必须黑带一段（含一段）以上

男子：-54kg、-58kg、-63kg、-68kg、-74kg

女子：-49kg、-53kg、-57kg、-62kg、-67kg

8.竞技比赛各级别报名不足3人时，可合并至上一级别（须领队申请签字同意），品势比赛实际参赛人数不足3人的项目取消比赛。

六、运动员参赛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参赛运动员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按照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有关规定，经考生（户籍）所在地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审核，达到该校当年、当地考试录取分数线录取的在校在读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及研究生。

2.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全日制在校学生，遵守学校各项纪律和有关规定，并经医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并适宜参加跆拳道锦标赛（须有当地县区级以上医院的体检证明）。另须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保险金额为保险公司核准的最高金额）。

3.属于进修班、干训班、专修班、短训班、培训班、代培班和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职工大学、自修大学、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等所有属于成人高等教育系列的学生，均不得参加本次比赛。

（二）甲组报名参赛条件

符合全国高等院校报考条件，经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并符合教育部制定的有关招生录取政策，被正式录取的普通高等院校的在校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不含大学学段曾在体育院校学生（包括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专业）、各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学校的运动员。

（三）乙组报名参赛条件

1.体育院校学生（包括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专业）。

2.大学学段曾在体育院校学生（包括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专业）、各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学校的运动员。

（四）丙组报名参赛条件

符合全国高等院校报考条件，经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并符合教育部制定的有关招生录取政策，被正式录取的高职、高专院校考生。

（五）运动员在省内参赛次数和学制时间相等。

（六）凡不符合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者；或虽经正规录取，但曾经是或目前仍属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运动队正式的在编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比赛。凡在国家体育总局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履行注册或参加竞技系列赛事的运动员不能参赛。

七、报名及交验材料

（一）报名

1.各参赛单位可报1名领队，2名教练员，1名队医。

2.男子个人、女子个人、混双、三人（两组）、竞技、限报2名运动员，每名运动员限报1项（每名运动员品势限报1项，竞技和品势不可以互相兼报），只有跆拳道舞蹈可以兼报。

3.击破比赛每人限报1项，每项限报3名运员。

4.双节棍比赛每人限报1项，每项限报3名运员。

5.各代表队于2024年11月20日前将报名表电子版（word）和盖章后PDF扫描版（或图片），以“学校+跆拳道报名”为主题发送至电子信箱：16156979@qq.com，联系人：梁显辉（18644094220），梁亮（13936333963）。
（二）交验材料

1.运动员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原件留用现场审验。

2.加盖公章的报名表原件；

3.运动员学籍证明（加盖公章的入学三联单复印件）；

4.保险证明（附件3）及保险单：各参赛单位所有人员必须自行购买关于本次比赛的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障内容包括：意外身故和残疾（保额不低于10万）；意外医疗包含门急诊和住院费用（保额不低于2万）；及由于比赛引发的其他相关问题等。保险有效期时间包括比赛来回途中；

5.体检证明（附件4）及体检单：（有效期半年内）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都须经医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所报名项目比赛的体检报告（体检报告必须有心电图监测）；

6.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附件5）。

7.竞技比赛段位证书（复印件上交、原证书现场同身份证审验）。

以上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者不得参赛。

八、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采用中国跆拳道协会最新颁布的品势比赛规则。

（二）本次比赛采用电脑（人工）抽签方式进行抽签。

1.个人、混双、团体比赛直接决赛决定最终排名。

2.击破比赛参赛运动员每人 3 次比赛机会，按成绩最好的一次录取。

3.击破比赛直接进行决赛决定最终排名。

4.击破比赛参赛运动员上场后必须在裁判发出口令后 20 秒钟完成动作。

5.组委会指定击破木板，击破部位不许使用绷带或其他附加物，因受伤需使用附加物时需主裁判确认后方可使用，击破腿部动作使用脚踝关节以下部位来进行，击破物完全分离为认定击破成功。

6.竞技比赛采用中国跆拳道协会审定的世界跆拳道联合会（WT）最新版《跆拳道竞技竞赛规则》。 

7.竞技比赛采用单败淘汰赛制，三局两胜制。 

8.竞技比赛所有组别使用大满贯（专业版） 

电子记分系统，电子护胸、电子头盔和电子脚套由组委会免费提供。运动员需自备护臂、护腿、护裆、护齿（透明或白色）和手套。 

九、比赛服装

1.本次比赛参赛运动员需穿着符合世界跆拳道联合会规定的道服参赛，跆拳道舞比赛允许穿着体现舞蹈元素的服装道具（如有特殊标识须由组委会检查后方可参赛）。

2.参加各项比赛运动员道服背面需印制单位名称。

3.运动员领奖时需穿着道服、道鞋或运动服、运动鞋上台领奖。

4.教练员、队医需穿着运动服、运动鞋上场执教，衣冠不整者不得进入场地。

十、录取名次及奖励

1.团体总分录取各组别前八名。

2.单项比赛录取前八名并颁发证书。

3.男女团体总分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奖杯，各单项按第一名9分、第二名7分、并列第三名5.5分，并列第五名2.5分计入团体总分出现并列以获得第一多着为先以此类推（运动员男+运动员女=总分）、击破比赛不记录到团体总分。

4.本次比赛评选优秀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及体育道德风尚单位并颁发证书。

十一、资格审查

1.为了端正赛风，体现育人宗旨。资格审查委员会将在比赛前、比赛中和比赛后对运动员的资格进行审查。如在报名后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参赛资格，并不得补报或更换其它运动员；如在比赛中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比赛资格和全队已赛成绩，并按中国学生体协关于《中国学生体育竞赛处罚条例》进行处罚。

2.如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提出申诉者，必须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提交经领队核准并签名的申诉报告及详实的佐证材料，同时缴纳申诉费2000元人民币方可受理，胜诉者将如数返还申诉费。

十二、经费

（一）参赛队须缴纳参赛费每队1000元，竞技参赛费50元/人。

（二）通过银行转款至以下账户：

户  名：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开户行：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民支行

账  号：674020071809016。

注：缴纳方式只接受转账（手机网上银行转账也可），现金缴纳的请到银行柜台按上面账号支付；均需备注“报名单位简称+跆拳道”字样。

（三）所有参赛队交通费、食宿费自理，由派出单位按本单位财务相关规定执行。

十三、赛前联席会

赛前联席会将进行比赛抽签，请各位领队按时参加。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十四、裁判员

赛会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选派。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2

2024年黑龙江省第四届大学生跆拳道

锦标赛报名表

                代表队（盖章）  

	2024年黑龙江省第四届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

	代  表  队
	

	联  系  人
	
	电  话
	

	领    队
	
	教练员
	

	运动员总人数
	
	通讯地址
	

	男运动员人数
	
	女运动员人数
	

	个人品势详细参赛名单

	序号
	代表队
	姓名
	性别
	参赛项目
	组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混双品势详细参赛名单

	序号
	代表队
	姓名
	性别
	参赛项目
	组别

	1
	
	
	
	
	

	
	
	
	
	
	

	 三人团体品势详细参赛名单

	序号
	代表队
	姓名
	性别
	参赛项目
	组别 

	1
	
	
	
	
	

	
	
	
	
	
	

	
	
	
	
	
	

	击破详细参赛名单

	序号
	代表队
	姓名
	性别
	参赛项目
	组别 

	1
	
	
	
	
	

	2
	
	
	
	
	

	3
	
	
	
	
	

	4
	
	
	
	
	

	跆拳舞参赛名单

	序号
	代表队
	姓名
	性别
	参赛项目
	组别 

	1
	
	
	
	
	

	2
	
	
	
	
	

	3
	
	
	
	
	

	4
	
	
	
	
	

	5
	
	
	
	
	

	6
	
	
	
	
	

	竞技详细参赛名单

	序号
	代表队
	姓名
	性别
	参赛项目
	组别

	1
	
	
	
	
	

	2
	
	
	
	
	


附件3
2024年黑龙江省第四届大学生跆拳道比赛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证  明
黑龙江省第四届大学生跆拳道赛组委会：（以下姓名必须打印）
   我单位领队：            教练员：     
   运动员：
均已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特此证明！
报名单位：（公章）        报名单位领导签字：
 教练员签字：
                               2024年  月   日

附件4
2024年黑龙江省第四届大学生跆拳道比赛
（运动员身体健康检查）
证  明
黑龙江省第四届大学生跆拳道赛组委会：（以下姓名必须打印）
我单位运动员：
经医院检查身体健康，可以参加所报名项目的比赛。
特此证明！
体检医院：（公章）        报名单位领导签字：
    教练员签字：
                               2024年  月   日

附件5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本人（队）志愿报名参加                           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定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独立承担全部风险。
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队）独立负担。
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绝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赛项目：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员家长（未满18岁的监护人）签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运动队教练签名：
参赛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